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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需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

过。 

表决情况：同意 116,346,9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162%；

反对 2,569,3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513%；弃权 516,5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2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946,9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4.3546%；反对 2,569,3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3530%；弃权 516,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924%。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需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

过。 

表决情况：同意 116,342,4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125%；

反对 2,569,2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512%；弃权 521,1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6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942,4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4.3172%；反对 2,569,2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3522%；弃权 521,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307%。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

项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需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

过。 

表决情况：同意 116,328,2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006%；

反对 2,581,7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17%；弃权 522,8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7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928,2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4.1992%；反对 2,581,7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4561%；弃权 522,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44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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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的余苏律师、高铭泽律师参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

了《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

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的表决程序、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六日 


